
公告08 2025.3.11 星期二

关于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的公告

责编：王敏 设计：王小敏 校对：杜飞环 王华

我公司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

该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公示内

容如下：

一、项目名称
沁县清新绿能粉煤灰综合利用土

地复垦项目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
阅方式

报告书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D4wFNGLnRI2auP5Xv1HY_w

提取码：5wbe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和主要
事项

征求项目周围单位、专家、群众等，

对本项目在施工期和营运期造成的环

境影响的意见和建议。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

见表可在生态环境部网站下载，下载

链接如下：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五、建设单位的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
沁县清新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17636387017
联系人：陈波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沁县清新绿能粉煤灰综合利用土地复垦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驾驶证姓名

曹文军

王煜岿

陈 云

贾慧旗

杨 昭

宇江南

任星宇

谷波涛

徐小杰

向奥康

刘 超

郭林科

牛鹏洲

郭朝亮

崔 敏

付一星

张 枫

马月源

原 野

申江平

王红波

王月明

吴庆荣

于红兵

张 伟

张 虎

王 猛

驾驶证号

140402******092015

140402******02201X

510522******086937

140428******010838

140402******021239

140411******065215

140481******056419

140427******21819X

140430******152012

140427******108150

140481******196516

140427******058091

140402******130413

140421******106814

140421******253615

140423******080077

140411******200033

140402******12241X

140481******284015

140425******270030

140428******300818

140421******02161X

140402******282815

140421******111615

140402******194035

140402******281610

140424******080011

准驾车型

A2

C1

C1

C1

C1

C1

C1

C1

C1

C1

C1

C1

C1

C1

C1

C1

A2

C1

C1D

C1

C1

B2

C1

B2

C1

C1

C1

驾驶证有效期限

2083-04-25

2032-10-12

2084-05-23

2033-08-23

2027-01-20

2026-07-13

2025-08-13

2030-01-17

2026-11-23

2028-11-07

2026-03-18

2027-02-01

长期

2025-03-11

2029-03-20

2027-11-14

2025-01-04

2025-04-18

2024-10-30

2028-06-25

2026-02-05

2081-05-19

2081-04-01

2081-02-05

2029-09-08

2025-10-29

2029-02-27

驾驶证状态

扣留/超分

扣留/超分

扣留

扣留/超分

扣留/超分

扣留/超分

扣留/超分

扣留/超分

扣留/超分

扣留/超分

扣留/超分

扣留/超分

扣留/超分

扣留/超分

扣留/超分

扣留/超分

扣留/超分/逾期未换证

扣留/超分

扣留/超分/逾期未换证

扣留/超分

扣留/超分/暂扣

扣留/超分/暂扣

扣留/超分/暂扣

扣留/超分/暂扣

扣留/超分/暂扣

扣留/超分/暂扣

扣留/超分/暂扣

暂扣时间

2024-08-05

2024-08-03

2024-08-04

2024-08-07

2024-08-04

2024-08-03

2024-08-03

2024-08-08

2024-08-13

2024-08-18

2024-08-16

2024-08-09

2024-08-06

2024-08-08

2024-08-09

2024-08-05

2024-08-16

2024-08-25

2024-08-01

2024-08-05

2024-08-02

2024-08-09

2024-08-09

2024-08-09

2024-08-12

2024-08-10

2024-08-12

扣原因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下发满分教育告示时间

2024-08-07

2024-08-14

2024-08-06

2024-08-07

2024-08-16

2024-08-08

2024-08-06

2024-08-12

2024-08-28

2024-08-22

2024-08-30

2024-08-09

2024-08-06

2024-08-08

2024-08-09

2024-08-15

2024-08-16

2024-08-26

2024-08-16

2024-08-15

2024-08-02

2024-08-09

2024-08-09

2024-08-09

2024-08-12

2024-08-12

2024-08-14

暂扣部门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五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五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

长治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

以下27名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
周期内累积记分满12分，收到满分教育通
知书后三十日内，拒不参加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通知的满分学习、考试或经考试
仍不合格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二十五条

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
（公安部163号令）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长治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将公告其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

以下机动车驾驶人应当继续参加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并接受考试，考

试合格的，记分予以清除，领取机动车驾
驶证。

特此公告
长治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5年3月11日

长治经开区园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公众意见的公示(第二次)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已形成，现公开下列信息。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7mVJx1XoKuZyKQQ9TP30LA

提取码：bwqq

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电话、邮件

查阅纸质报告书途径：向建设单

位或评价单位索取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可通过电子邮件、写信填写公

众意见表等书面方式在规定时间

内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反馈意

见和建议。

联系方式：
张经理 18535553377

翟 工 18335573934

邮寄地址：
山西省长治经济技术开发区南环

东街51号长治产融水务有限公司

电子邮箱：
1026454091@qq.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本公告公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